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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

码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1

62

820

18323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5039.2817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9月5日

第2016104期 投注总额：673694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2 0 7 3 0 7 龙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6242期 投注总额：471216元

04 09 12 13 14

奖池累计28.7298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注
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6年9月5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44

3684

奖金

0元

3660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6242期

浙江销售2453836元，返奖额887864元。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9月5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264204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5495元

浙江中奖注数

640

0

1253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3 9 5

福彩七乐彩
第2016104期 投注总额：8358224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19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2注

15注

301注

1090注

9528注

19262注

105818注

奖金

1795923元/注

17862元/注

1780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9月5日

02 07 09 18 22 26 27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淳安县富文乡查林村廷章58号方红刚家认领，逾期
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将被
依法安置。 淳安县民政局

2016年9月7日

某女婴，2012年2月25日出生，2012年5
月3日早上约5时左右发现被遗弃在淳安县
富文乡查林村廷章58号家门口，当时小孩身
穿灰色衣服。随身有一个黑色包裹，内有出
生日期字条和200元钱。

寻亲公告

现公告查找以上弃婴的亲
生父母，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请

弃婴的新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材料
到市社会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领的我局将视为
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弃婴处理。 建德市民政局

2016年9月7日

某女婴，2014 年 1 月 12 日出生，
2016年1月16日发现被遗弃在建德市
更楼街道石岭村长岭清水塘6号一村
民家门口，随身带出生日期纸条。

现公告查找该男童的新生父
母，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请其

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材料到我
局认领，逾期未认领的将视为查找不到新生父
母的弃婴处理。 建德市民政局

2016年9月7日

某男童，2012 年 12 月 5 日出生
（估）。2012年12月7日清晨被发现遗
弃在建德市洋溪街道友谊村桑园建淳
路37号村民家门口。

现公告查找以上弃婴的亲生
父母，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请弃

婴的新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材料到
市社会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领的我局将视为查
找不到亲生父母的弃婴处理。 建德市民政局

2016年9月7日

某女婴，2015年11月23日出生，2016
年3月3日发现被遗弃在建德市大慈岩镇
李村村821号一村民家门口，该弃婴外包
灰白色毛毯，随身带出生日期纸条。

嵊州市梦久服饰有限公司：张少君等26人与你单位工资劳动争议一案，
本委已依法受理。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现特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嵊劳人仲案字〔2016〕第239号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6年10月10日下午二时三
十分在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嵊州市剡城路369号二楼）
开庭审理此案，请按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嵊州市华祥广告传媒有限公司：邢安沁与你单位二倍工资、经济补偿
金、工资劳动争议一案，本委已依法受理。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应诉通知书
和开庭通知书，现特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嵊劳人仲案字〔2016〕第249号应诉通
知书和开庭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6年
10月25日下午二时三十分在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嵊州
市剡城路369号二楼）开庭审理此案，请按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
裁决。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上海雍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嵊州分公司：周斌与你单位工资、经济补偿
金劳动争议一案，本委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现特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嵊劳人仲案字〔2016〕第169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
即视为送达。裁决如下：一、上海雍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嵊州分公司支付周
斌2015年8月至2015年11月工资8960元。二、上海雍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嵊州分公司支付周斌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120元。三、以上一、二项共
计10080元，此款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付清。本裁决为终局
裁决，劳动者如不服本裁决，可于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嵊州市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
向嵊州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上海雍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嵊州分公司：钱志勇等9人与你单位工资劳
动争议一案，本委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现特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嵊劳人仲案字〔2016〕第173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
为送达。裁决如下：一、上海雍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嵊州分公司支付钱志
勇、周林波、过月明、周文波、张占庆、韦慧、吕苏华、袁桂兰、钱树屏工资（奖
金）共计195634元（其中钱志勇51717元、周林波10870元、过月明10005元、
周文波19935元、张占庆9885元、韦慧26000元、吕苏华50000元、袁桂兰5222
元、钱树屏12000元）。二、上海雍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嵊州分公司支付钱志
勇、周林波、过月明、周文波、张占庆、韦慧、吕苏华、袁桂兰、钱树屏解除劳动
关系经济补偿金19439.5元（钱志勇4575元、周林波1358.75元、过月明1250.6
元、周文波2491.8元、张占庆1235.6元、韦慧3250元、吕苏华3125元、袁桂兰
652.75元、钱树屏1500元）。三、以上一、二项共计215073.5元,此款于本裁决
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付清。如不服本裁决，当事人可于收到本裁决
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嵊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
效力，一方不履行，另一方可依法申请嵊州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嵊州市友邦铸造有限公司：孙余庆等53人与你单位工资劳动争议一案，
本委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现特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嵊劳人
仲案字〔2016〕第195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即视为送达。裁
决如下：嵊州市友邦铸造有限公司支付孙余庆等53位申请人剩余部分工资
共计438512元作结，此款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付清。如不
服本裁决，当事人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嵊州市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逾期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不履行，另一方可依法申请嵊
州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慈溪市掌起鑫发家电经营部：本委已受理冯成桃与你单位要求补发工
资等劳动争议案，依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
二款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慈劳人仲案字〔2016〕第0550号劳动
争议案件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及
有关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16年10月24日上午9时00分在本委仲裁二庭（地址：慈溪市白沙路街道
北三环东路1999号慈溪市人力资源交流中心二楼216室）开庭审理此案，请
提前到本委办理手续并准时到庭参加庭审。逾期不到庭，本委将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作出缺席裁决。请在
开庭后十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慈溪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慈溪市掌起鑫发家电经营部：本委已受理林伟贞与你单位要求二倍工
资等劳动争议案，依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
二款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慈劳人仲案字〔2016〕第0549号劳动
争议案件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及
有关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16年10月24日上午9时00分在本委仲裁二庭（地址：慈溪市白沙路街道
北三环东路1999号慈溪市人力资源交流中心二楼216室）开庭审理此案，请
提前到本委办理手续并准时到庭参加庭审。逾期不到庭，本委将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作出缺席裁决。请在
开庭后十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慈溪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舟山市普陀区品味九三海洋文化主题餐厅：本委已受理董美玲、翁文
娜、马玉梅、李爱华、宁世文、潘娟娟、李雪、陈尚婷、毕会会（舟普劳人仲案字
[2016]第284-292号）诉你单位支付工资等劳动争议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
书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6年10月24
日上午9时在舟山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地址：浙江省舟山市普陀
区东港海莲路171号6楼）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
法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15日内到本院（东港海莲路171号419室）领取裁
决书，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 舟山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9月7日

仲
裁
公
告

（2016）浙0104民初2109号
李航军、周伟华：本院受理原告华业寅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4民初2109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325号

章晓瑜、陈敬：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高诚担保有限
公司诉被告章晓瑜、陈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104民初32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327号

储爱琴、李雪槐：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高诚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储爱琴、李雪槐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04民初32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221号

诸葛秀福、张小红：本院受理原告天威担保有限
公司诉被告诸葛秀福、张小红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4民初
2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262号

许林芝：本院受理原告郑德良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26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263号

许林芝：本院受理原告郑德良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26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264号

许林芝：本院受理原告郑德良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26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265号

许林芝：本院受理原告郑德良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26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266号

徐初一：本院受理原告郑德良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26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5680号

王涛、余军华：本院受理原告天威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
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6353号

卫莹莹：本院受理原告王怡冬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
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10
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267号

徐初一：本院受理原告郑德良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26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笕商初字第219号

陈善鹏、曾美枝：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机场路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5）杭江笕商初字第219号民事判决
书。判令你们赔偿给原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15699
元（计算至2015年6月18日），并按合同约定赔偿至
借款实际归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另还应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2668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3564号

郭善会、董善建：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郭善会、董善建信用卡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3571号

吴正员、朱应东：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吴正员、朱应东信用卡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3572号

李森、胡功伟：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李森、胡功伟信用卡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3189号
杭州新业燃料有限公司、徐生杰、郑秀钗、李军

荣、贾新、陈圣什：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
票、诉讼须知、风险提示、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下午14：00（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笕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5682号

吴克东：本院受理原告张鹏杰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原告提交的证据等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下午14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笕桥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653、655、660、664、667、670、
677、684、688、690、701、721、722、727、733、741、
742、748、755、758、766号

孙立峰、傅拥军、洪舟、陆藤枫、姜盛美、李根长、
张松红、章文斐、王建斌、徐闽红、季巧玲、杨宗明、何
华芳、吴林燕、王柔铭、张建定、邓亚林、钱毛勇、王
涛、黄伟、高洁：本院对原告维仕担保有限公司与你

们追偿权纠纷二十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4）杭富破字第3-3号

因富阳海平食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
执行完毕，富阳海平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于2016年8
月23日向本院提请终结富阳海平食品有限公司破产
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0条第3
款之规定，本院于2016年9月2日裁定终结富阳海平食
品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168号

杨新建：本院受理原告王仙迪与被告杨新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127民初21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王仙迪借款98000
元，承担该款从2015年2月11日起算至还清之日止
按年利率22.4%计算的利息（暂算至2016年5月10日
止的利息为27400元），并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
的诉讼代理费用2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48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3498元由被告杨新建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致宁波市哈德电器有限公司各债权人：

《宁波市哈德电器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经慈溪市人民法院确认并进

行了分配，至今还有部分债权人未来受领财产分配额。现特此公告尚未受领的债权

人应当自本次公告之日起两个月内前来宁波市哈德电器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处领

取分配额，满两个月仍不领取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18条的规定

视为放弃受领分配权利，剩余的分配额将在已受领的债权人中再次分配。

宁波市哈德电器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16年9月7日

联系方式：宁波市海曙区和义路168号万豪中心12楼

联系人：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 田野律师

电话：18658201797

附：未来受领财产分配额的债权人名单

未领取分配额的债权人名单：
慈溪市俊盛喷涂厂

宁波市镇海晟海晟源塑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健尔塑料有限公司

新疆博鑫非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慈溪市申昊塑料制品厂

慈溪市周巷露伟电器配件厂

宁波腾远电器有限公司

袁琮

未领取经济补偿金的劳动者名单：
徐飞龙 方兰琴 谭显莲 李露丹

王安宽 吴宗碧 杨会美 王金龙

张 欢 龙桂美 向 亮 温 偏

张 振 童爱丽 张福飞 易礼洪

郭宗顶 孙文光 王素梅 罗成英

张 侠 张怀云 王天礼 孟雪莲

陈艳梅 侯林辉 逯飞明 陈 洁

路 有 杨秀绒 陈加红 张 利

李 松 丁俏俏 何永丰 宋跃会

孙本学 舒小丽 张喜国 罗 建

孙本胜 陈顺芝 杨大全 赵建立

茅建平 张江盆 周克荣 陆 军

吴云麒 杨立凯 陈际松 陈贵军

高廷有 宋明康 吴伟良 王家钦

孙山山 周公社 岑菜娣 吴云桥

黄 昆 徐本松 林银生 洪玲玲

胡道傲 左赛赛 徐小玲 何春洪

陆光莲 张高杰 宋丽婷 梁彦文

党晓艳 叶长伟 毛玉平 徐献文

宁波市哈德电器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公告


